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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式建筑技术及 EPC 业务模式转型升级，对于行业企业的技术和管理能力提出

了更高的要求，拥有技术、规模和品牌优势，综合实力更为雄厚的企业将在竞争

中进一步开拓市场、逐步做强做大，起到促进行业整合的作用。 

2、公司积极推进业务转型升级 

公司致力于成为“行业公认的领跑者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钢结构建筑系统集

成商”，通过技术引领和业务模式创新，在巩固传统业务优势基础上，推进装配

式建筑技术升级和工程总承包模式转型。由中国工程院周绪红院士领衔，公司下

属全资子公司浙江绿筑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为主要完成单位之一的“高层钢—混凝

土混合结构的理论、技术与工程应用”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。为

此，公司持续加大研发、管理投入，在行业深度整合变革中保持竞争优势。 

3、公司资金需求加大 

2019 年，公司业务承接额 140.42 亿元，同比增长 14.45%，并且连续三年订

单超越百亿。与此同时，公司业务订单结构持续调整，EPC 总承包业务订单逐渐

提升，承接了绍兴国际会展中心一期 B 区工程 EPC 项目（23.5 亿元）、“新绍兴

市体校”与“绍兴市公用事业集团镜湖总部大楼”项目（合计金额 6.85 亿元）

等总承包项目，对于营运资金的需求逐渐加大。 

三、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

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、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

三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一）独立董事意见 

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。本次利润分配相关事宜是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

的。该方案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（二）监事会意见 

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股东回报规划等规定的要求，充分考虑了公司的

实际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计划，符合公司长期持续发展的需求，未损害中小股东

的合法权益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。 

    四、相关风险提示 

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，敬请广大投

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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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长江精工钢结构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 年 4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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